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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致采购人: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本项目工作顺利进行，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完全接受龙岗中心医院集团远洋新干线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修缮改造工程监理遴选公告的所有内容及要求，为此作出如下承诺：
1、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争，并愿下浮率   %按采购人要求承包本项目工作。否则，我方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响应供应商填写）
2、 一旦我方中选，将与委托单位友好合作，依约履行委托合同，自觉接受委托单位的日常监管和履约评价，为委托单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3、 我方承诺履行项目管理班子配备义务，不擅自更换响应文件所报的项目团队（注册执业人员），如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确需更换的，所更换人员为我单位职工，其从业资格不低于遴选时承诺条件。
4、 如果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条款，我方愿意接受：
（1）视作我方单方面违约，并按照合同规定向贵方支付违约金或解除合同；
（2）履约评价评定为合格及以下；
（3）贵方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的不良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私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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